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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2nd Guangzhou Artificial Flowers Plants, Wedding Props, Commercial Display, Gardening, Home Decoration Fair展会时间： 2024年10月21-27日        展览地点：广州•琶洲•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展馆

参展申请表（代合同，扫描及复印件均有效）

	Part 1第一部分
	参展企业信息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公司地址
	

	公司法人
	
	手机
	
	网站
	

	公司电话
	
	传真
	
	邮箱
	

	展务联系人
	
	职务
	
	手机
	

	业务性质
	□ 生产厂家 □ 外贸公司       □ 出口商  □ 转口商     □ 其他___________

	主要市场
	□ 欧洲     □ 美国/加拿大    □ 南美洲      □ 大洋洲    □ 非洲   
□ 东南亚   □ 中国港、澳、台     □ 日本/韩国   □ 中东      □ 其他___________

	Part 2第二部分
	展位详情

	展位号：                                      
其中：□ 标准展位（9m2/个）  数量         个， RMB         元/个；
□ 光地展位（36m2起租）数量        m2， RMB        元/m2；
费用合计：￥                       元

	Part 3第三部分
	付款方式

	主办单位签订本申请表       个工作日内，支付展位费定金RMB            元,                             余款RMB          元，于2024年        月        日前付清。                                                                           （备注：签订合同后未按合同规定时间内支付款项，主办方有权取消或调整展位。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Part 4第四部分
	主办单位收款账号及联系方式

	开户名称
	广州名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3602 1856 1910 0012 761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云山支行
	公司电话
	020-36771136

	公司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 842号金路大厦308
	公司邮箱
	caffair@163.com

	Part 5第五部分
	确认签名及盖章

	参展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主办单位：广州名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经办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参展条款
1.  展会讯息
第22届广州仿真花植物、婚庆道具、美陈道具、园林用品、家居装饰品交易会将于2024年10月21-27日在广州国际采购中心举行,主办单位为广州名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  参展申请 

参展单位应提供下列文件的复印件作资格审查：
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及参展商品的简介以及主办方要求的其他证明文件。
本“参展申请表（代合同）”经参展单位、代理单位和主办单位签名及盖章后生效，复印件、传真件、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展位配置
a）标配展位：每9 m2配置如下：3m*3m*2.5m（长*宽*高），3面围板（双开口为2面），英文楣板1条（双开口为2条），1洽谈桌，2折叠椅，4射灯，1插座220V（500W以下非照明用电），1废纸篓，展位内地毯，根据面积大小折算（具体以《参展商服务手册》为准）。
b）光地展位：36 m2 起租，不提供任何配置，由参展单位自行搭建，展位费不含电费、管理费等。
4.  展台搭建  

展会布展时间：2024年10月19-20日。自行设计、搭建展台的参展单位，如有额外对设计、搭建展台的服务要求，可与主办单位指定承建商联系。主办单位指定承建商及参展单位指定的搭建商按规定需向主办单位支付现场搭建管理费（详情请参阅《参展商服务手册》），展位筹撤展期间如参展单位超时使用租赁场地，需提前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
    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单位，其展台设计理念必须受展馆结构之限制，需在开展前20天递交报建图，图纸审核后在得到主办单位的认可后，方可实行。
5.  付款 

如参展单位未能在以上表格规定日期支付相关款项，主办单位有权对其预订的展位作自动取消处理；主办单位有权在规定日期之前提醒拖欠余款，展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付款，否则，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展位。 

6.  参展责任
a) 如因参展单位原因不能参展，或减少已定展位，已交付的参展费用不予退还。
b) 未经主办单位书面同意，参展单位不得转让、转租、分租或与其他参展单位交换展台，也不得将任何展品置于展馆内外非展览区域。因展品耽搁或损坏展馆任何部分，参展单位应负责及赔偿。展台所使用的灯光及音响不得影响相邻展台或整个展会。参展单位的宣传品内容应当合法， 且应当通过展会专门机构或人员在展会指定地点统一派发或指定刊物统一分发。
    c) 参展单位的展品、展品包装与标示必须合法。参展单位对展品、展品包装与标示的瑕疵（包括物权、知识产权是否合法）负有全部的责任，对于因展品、展品包装与标示涉嫌侵权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申请主办单位协调处理，但如果协调不成的，当事人应当通过有关行政、司法途径解决。
7.  展品运输
a) 参展单位应对其展品至展馆的运输及费用负责（进馆布展展品搬运费及撤展展品搬运费由主办单位负责）。b) 参展单位应按主办单位要求及时向主办单位提交展品名称及数额，并按照《参展商服务手册》的规定办理进出展馆的登记。
8.  安全与保险
参展单位应对展会期间的参展人员、财、物和展品等作充分的保险安排，主办单位对参展企业的人员、财、物和展品等因意外事故而导致的损失概不负责。 

9.  法制与法规
参展单位必须无条件遵守现有法律法规、条例和规章制度，以及主办单位或当地政府根据新情况制订的关于展会的规章制度和《参展商服务手册》。如参展单位有任何违背，将被立即取消参展资格，追究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 

10.  不可抗力
    主办单位有责任确保展会的顺利开展和圆满结束，但如因自然灾害、政府行为或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展会无法开展或参展商展品损失，主办单位不负任何责任。
11.  解释
主办单位对本“参展申请表（代合同）”的条款有解释权，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主办单位和参展单位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则应向主办单位注册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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